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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0 月 31 日(五)上午 0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持人：林簡任技正良陽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EMC技術問題窗口：陳明峰(freg.Chen@bsmi.gov.tw分機6530)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533)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廖金隆(cl.liao@bsmi.gov.tw，02-86488058#6531) 

                   

宣導事項 

一、檢驗行政組： 

未達 2公斤無人機檢測項目中，若無人機未達電力能量源等級 PS3(註：

5秒量測 100W 以上)能量源等級或業者可移除風險來源-鋰電池使用-包含

「限定使用環境為戶外，禁止於室內使用；未使用時應移除無人機電池；不

得將電池置於無人機內進行充電」，並於說明書載明前述安全使用方式與注

意事項，以符合標準要求，得毋須使用外殼防火材料。 

 

提案討論 

議題一：昱鼎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代客戶提案 

關於資訊／通訊／影音類產品申請 CNS 15598-1或行動電源類產品申請 

CNS 14336-1時，若產品內含雷射二極體(Laser Diode)或／及發光二極體

(LED)之情形，對於上述零組件之測試報告允收條件及測試要求，有以下兩

點疑義需進一步釐清與確認。 

(1) 測試報告之允收條件 

目前此類零組件（雷射二極體／發光二極體）常見由中國境內之第三方

實驗室出具測試報告，惟該報告多數未具備 ILAC-MRA 或 TAF 認可標誌。 

爰此，建請釐清： 

當供應商所提供之 IEC 60825（雷射產品安全）或 IEC 62471（光生物

安全）測試報告未具備 TAF 或 ILAC 標誌時，是否仍可接受該測試報告作為

安規評估之依據？如不予接受，是否有明確要求可供遵循？ 

 

(2) 測試條件之允收條件 

部分產品設計中，雷射二極體或發光二極體可能以多顆組合方式構成整

體光源模組。然在此情況下，供應商多僅能提供單一元件之 IEC 60825或

IEC 62471 測試報告。 

爰此，需釐清以下疑問： 

若產品實際為多顆雷射或多顆 LED之組合，但僅提供單一顆二極體之測

試報告時，是否可認定該測試結果可代表整體產品之光輻射安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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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仍須針對整體模組或成品重新進行 IEC 60825／IEC 62471 測試，

以確保實際使用條件下之光輻射暴露符合安全要求？ 

 

決議： 

(1)針對產品內含雷射二極體(Laser Diode)或/及發光二極體(LED)之測試

報告，應提供取得本國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試驗室、簽署國際實

驗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MRA)之認證機構認證試驗室、國際

認證論壇(IAF)多邊相互承認協議(MLA)之認證機構認證試驗室或國際

電工委員會電氣設備符合性測試及驗證體系(IECEE)認可測試機構之試

驗報告或驗證機構核發之驗證證書等證明文件。 

(2)若產品實際為多顆雷射或多顆 LED之組合，但僅提供單一顆二極體之

測試報告時，除非業者能提供佐證證明其組合後之產品其輝度低於

IEC 62471 規定小於 10000 cd/m2之要求(依 103 年 11月資訊與影音商

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議題二決議事項)，否則仍須針對整

體模組或成品重新進行 IEC 60825/IEC 62471 測試，以確保實際使用

條件下之光輻射暴露符合安全要求。 

 

議題二：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BV)提案   

承 114年 4月份一致性會議，提案討論議題二 (如下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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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決議是「仍採現行管理模式」。 

香港商立德(BV)提供進一步說明及實務上的做法請貴局參考。 

 

SPR：基於 USB PD 3.0 標準，最大輸出功率為 100W，可提供的固定電壓等

級為 5V、9V、15V和 20V，額定電流為 3A 或 5A。例如在 20V、5A時，可以

達到 100W 的功率上限。 

 

EPR：最新的 USB PD 3.1標準將最大功率輸出從 100W 提升至 240W。 

 

當從 SPR(100W)到 EPR(240W)後，對安規要求的 USB 輸出須符合 LPS/PS2之

功率要求(≤100W)發生了矛盾與衝擊，因爲在 EPR模式下正常工作就遠大于

100W。也就是說連接在後端的 Powered Device(PD)就可能需要有防火外殼

的設計(除非只限在 SPR 模式)。 

 

爲了因應這些問題，IECEE安全技術委員會 IEC/TC 108 發布了新的技術

解釋函(編號 108/832/INF)。 

技術解釋函(編號 108/832/INF)為 IECEE 安全技術委員會 IEC/TC 108 所

公告，亦即 CB報告就可以參考引用。若電源供應器的 CB報告中已評估其

USB-C輸出符合 SPR(Standard Power Range) mode，並且也評估了 protocol 

safeguard，則後端的受電設備就不須防火外殼。 

 

CB報告如下參考： 

例： 

 

 

 
 

另外在此技術解釋函中，Table 1的註解 1說明 

 
智慧 = USB PD 或專有通信 



 

「本局相關法規法律、標準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第6頁/共6頁 

1 當非智慧型受電設備連接到智慧型電源時，電源應依第 6.6 條將輸出限制

為 PS2。 

 

Table 1的註解 2說明 

 
(2 當具有定制連接器的受電設備可以透過配備通用 ICT連接器且符合行業

通訊標準（例如 USB PD）的 PSE 供電時，該受電設備也包含在設計要求

中。) 

→在 Table 1 中表示後端受電設備不須防火外殼。 

 

因此，建議可用 CB報告轉 CNS安規報告的 USB-C輸出之電源供應器，

特別是 DC 20V/5A，若在其 CB報告中有評估 SPR mode 並且也評估了

protocol safeguard，後端的受電設備就不須防火外殼，就可免除於其使用

說明書或網頁指引限定終端產品廠家型號與其防火外殼符合性查驗等訊息。

另後端使用的分離式 USB 線材出貨時也不須檢附，也不須被列入安規重要零

件表中(控管規格或廠家型號，擇一)，也不須拍照。 

 

決議： 

(1)同意由 CB報告轉 CNS 安規報告具 USB-C輸出之電源供應器(特別是 DC 

20V/5A)，若在其 CB報告中已有評估 USB-C之標準電力傳輸範圍

(Standard Power Range, SPR) 模式並且也評估了 protocol 

safeguard，則後端的受電設備就不須防火外殼，亦可免除於其使用說

明書或網頁指引限定終端產品廠家型號與其防火外殼符合性查驗等訊

息，惟實驗室仍需將 CB報告中評估 SPR mode 及 protocol safeguard

的部分，在安規報告中載明清楚，並確認該含有 SPR mode 的電源供應

器產品，連接到非智慧型受電設備時，是否會將輸出功率限制在

100W。 

(2)若產品標稱輸出功率為大於 100W 的 EPR 電源輸出，則屬第 3級電力能

量源(PS3)等級，以 USB 輸出介面為例，業者販售仍應提供專用輸出線

給消費者使用，且產品測試報告中應控管此輸出線之廠牌型式，並於使

用手冊中敘明所限用之終端設備名稱/廠牌/型號。 


